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 （非辐射类）审批工作流程》的通知

巴环办〔2020〕95 号

各旗县区生态环境分局，局机关各科室、二级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效能，落实机构改

革相关要求，依据环评管理法律法规和环评审批“放管服”的有关要

求，参照《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程序规定》，

我局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非辐射类）审批工作流程》进行

了完善,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遵照执行。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9 月 4 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非辐射类）

审批工作流程

一、环评文件受理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下简称环评文件），是指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建设单位提出环评文件审批申请，应按照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分级

审批规定及《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调整巴彦淖尔市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非辐射类）审查审批权限的通知》要求受理。



（三）经市局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审查，应由市生态环境局审批

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予以受理，并进入审查程序。提出申

请时，建设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

1.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2.建设单位出具的环评文件审批申请；

3.经技术评估后的环评文件，不包括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其中，涉及

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法定保护区域的项目应按相关规定执

行）；

4.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的公众参与说明；

5.产能过剩行业的项目需提交行业主管部门关于产能过剩行业项目产能

置换方案的批复；

6.涉及“未批先建”的违规建设项目，应附依法处罚到位的相关材料；

7.涉及新增国家控制的主要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按

规定要求应在环评审批前取得总量指标文件；

8.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提交的其他文件。

二、 内部审查及审批程序

（一）受理后的环评文件由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审查后报分管副

局长审核。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审查时，对涉及重金属污染物、废水、废气、

危险废物等方面在政策层面、技术层面等有特别要求的，应征求相关职

能科室意见。

（二）对重大敏感的化工项目和位于环境敏感区、存在重大环境风险隐



患的建设项目、可能影响项目所在地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的建设项目，以

及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的建设项目，确有必要的，经分管副局长审核后报

局长办公会实行集体审议。对公众意见较大的建设项目，可以召集有关

专家和部门对公众关注的环境问题进行专题咨询、论证后，报局长办公

会集中审议，并形成意见。

（三）建设单位应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报批版（纸质版三

份及电子版一份）报送至市环境科学研究所（评估中心），经复核无误

后，转交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进行受理公示，公示期满进入拟审

批公示。

三、 公示

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 对环评文件受理

情况、拟作出的审批意见及作出的审批决定在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门

户网站进行主动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四、审批时限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自环评文件受理公示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

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需进行技术评估或召开论证会、座谈会、听证会的，所需时间不计算

在本章规定的审批期限内。

五、环评审批工作要求

环评审批工作人员应严格依法行政，严守党纪政纪，认真执行《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行为准则与廉政规定》、《关于严格自律、禁止违规插

手环评审批的规定》等文件要求, 按照“依法、科学、公开、廉洁、高



效”的原则做好各项工作。

六、其他

各旗县区生态环境分局受权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应参照本流程执

行。




